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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资格审查资料

（一）投标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投标供应商名称 信阳德佑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城郊乡淮河街

道天丰路 145 号-6
邮政编码 464300

注册资金 伍佰万元整 成立时间
2022 年 09 月 26

日

联系方式
联系人 周秀丽 电话 17303973961

传真 / 网址 /

法定代表人 姓名 周秀丽 电话 17303973961

投标供应商须知要求

投标供应商需具有的

各类资质证书（若有）

/

基本账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基本账户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息县支行

银行账号:1718022209200226393

近三年营业额 /

投标供应商关联企业

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与

投标供应商法定代表

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

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

单位）

无关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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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备注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安防设备销售；办公设备销售；

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办公用品销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日

用百货销售；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劳动保护

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家具销售；服装服饰

零售；针纺织品销售；教学专用仪器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

广告制作；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照明器具销售；消防器

材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

护（不含特种设备）；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仪器仪表销售；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玻璃仪器销售；租

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规划设计管理；物业管理；

对外承包工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出版物零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

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注：1.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投标人资格要求”在本表后附营业执照及供应商

信用承诺函。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如有）：须后附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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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函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项目(2023 年)第一标段 项目，现郑重承诺：

我公司承诺具备以下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投标供应商： 信阳德佑商贸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

日 期： 2024 年 0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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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

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截图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项目(2023 年)第一标段 项目，现郑重承诺：

我公司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

标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情形。

投标供应商： 信阳德佑商贸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

日 期： 2024 年 0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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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企业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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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377



378

7.5、开户行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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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财务状况报告

承诺书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项目(2023 年)第一标段 项目，现郑重承诺：

我公司具有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财务状况报告。（附后）

投标供应商： 信阳德佑商贸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

日 期： 2024 年 0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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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项目(2023 年)第一标段 项目，现郑重承诺：

我公司依法缴纳税收。（后附证明材料）

特此承诺！

投标供应商： 信阳德佑商贸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

日 期： 2024 年 0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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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项目(2023 年)第一标段 项目，现郑重承诺：

我公司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后附证明材料）

特此承诺！

投标供应商： 信阳德佑商贸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

日 期： 2024 年 0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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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项目(2023 年)第一标段 项目，现郑重承诺：

我公司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特此承诺！

投标供应商： 信阳德佑商贸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

日 期： 2024 年 0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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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证明

材料

书面声明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项目(2023 年)第一标段 项目，现郑重声明：

我公司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特此承诺！

投标供应商： 信阳德佑商贸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

日 期： 2024 年 0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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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

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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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其他实质性响应承诺书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项目(2023 年)第一标段 项目，现郑重承诺：

1、采购内容：第一标段（包）：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级中学图书采购项目

（第二批）

2、交货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历天

3、交货地点：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级中学

4、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质量要求，满足采购人要求

5、投标有效期：60日历天（从投标截止之日算起）

6、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预拨付 60%的货款，第三方验收/检测合格后一次性支

付剩余金额

7、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日起至验收完毕

8、质保期：1年（技术参数中有特殊要求的，以技术参数要求为准）

我公司将严格按照以上要求执行，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关责任。

投标供应商： 信阳德佑商贸有限公司 （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或盖章）

2024 年 0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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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近三年内无不良经营行为承诺书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项目(2023 年)第一标段 项目，现郑重承诺：

我公司是合格投标供应商无违法行为，在近三年内无不良经营行为。如果在本次

招标投标活动中，被有关管理部门认定有违法行为，采购人有权拒绝其投标、取消其中

标资格

投标供应商： 信阳德佑商贸有限公司 （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或盖章）

2024 年 0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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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投标总报价承诺书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项目(2023 年)第一标段 项目，现郑重承诺：

信阳德佑商贸有限公司 投标总报价是采购人指定地点交货的价格，包括交货发

生的各种税费、运费、安装调试费、装卸费、质检费（本次采购项目均需接受第三方产

品质量检测，检测费用按实际中标金额的 1％收取,由中标供应商支付）以及伴随的其

它服务费总报价。

投标供应商： 信阳德佑商贸有限公司 （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或盖章）

2024 年 0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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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无行贿犯罪行为承诺书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项目(2023 年)第一标段 项目，现郑重承诺：

近三年内我单位（信阳德佑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秀丽）、授权委托

人（周秀丽）无行贿犯罪行为；

投标供应商： 信阳德佑商贸有限公司 （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名）

委托代理人： （签名）

2024 年 0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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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响应性承诺书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项目(2023 年)第一标段 项目，现郑重承诺：

1.我公司完全响应招标文件的规定及要求。

2.我公司不存在招标文件中投标供应商须知里面 1.4.3 的内容，具体如下：

“1.4.3 投标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情形：

（1）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

（2）与本采购项目的其他投标供应商为同一个单位负责人；

（3）与本采购项目的其他投标供应商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4）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

（5）为本采购项目的采购代理机构或与采购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

（6）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

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7）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8）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

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须在投标文件中

附查询截图,查询截图应清晰并显示该网页网址，查询时间为开标前 3日内，未按要求

提供的投标文件无效。）

（9）近三年内投标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有行贿犯罪行为的（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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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无行贿犯罪行为承诺书加盖企业电子章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签字），未按要求

提供的投标文件无效；

（10）法律法规或投标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情形。”

投标供应商： 信阳德佑商贸有限公司 （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或盖章）

2024 年 0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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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息县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 信阳德佑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91411528MA9M86PQ5G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周秀丽

联系地址和电话： 河南省信阳市息县城郊乡淮河街道天丰路 145 号-6、

17303973961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应商形

象，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

我单位（本人）郑重承诺，我单位（本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

二条规定和采购文件、本承诺书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

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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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期内；

（八）未曾做出虚假采购承诺；

（九）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

为，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并视同为“提

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九条规定，处以采购

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

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

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有关民事

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投标供应商： 信阳德佑商贸有限公司 （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或盖章）

2024 年 08 月 13 日

注：1、投标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

招标文件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2、投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

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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